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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郑静舒律师于2010年毕业于甘肃政法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自2013年取

得律师执业证至今一直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专注于办理各类公司、金融机构的

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股权纠纷及金融合同纠纷的法律诉讼业务，以及公司、

金融、证券类相关的非诉讼业务。通过多年来在上述领域的深耕，曾与多家国

企、民企、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各类公

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并代理公司与金融机构解决各类法律纠纷，提供诉讼及

非诉讼法律服务。

部分服务客户包括：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中

信银行南京分行、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江苏省

分公司、信达财产保险公司等。

代表业绩
• 瑞安某工程有限公司与江苏某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执行案件，本

案为执行阶段接受客户瑞安某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代理前被执行人公司财产已

被转移，为空壳公司，无可执行财产。代理后，经查询被执行人公司工商登记

信息，发现其存在违法减资行为，进而追诉被执行人的股东及公司高管，要求

其为公司违法减资前的未清偿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戴某与周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本案交易标的为房价逾千万的房产，因交

易前后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波动，案涉房屋价值下跌严重，买受人不愿配合过

户及支付剩余购房款。接受代理后，经评估案件及房地产市场现实情况，建议

客户先另行出售案涉房产，以免损失扩大，并就在此期间房价所遭受的数百万

跌损向买受人提起诉讼，最终法院支持了诉讼请求，挽回了客户损失；

• 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南京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案，

客户系国有企业，委托原告公司进行软件平台开发，后因交付产品瑕疵双方产

生纠纷，未支付剩余合同尾款。因按案涉项目搁置时间过久，且主要项目负责

人员均已离职，关键证据缺失，无法证明客户主张。手里该案件后核查到本案

项目涉及客户的甲方系政府部门，其平台开发需求有政府文件予以支持，与原

告交付产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经充分沟通，取得相关多部门文件，并在此基

础上向法院提交多份律师论证意见。最终，代理观点取得法院认可，弥补了关

键证据缺失的瑕疵，减少了客户的经济损失；



• 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安某公司收购股权纠纷案。客户系国有公司，向西

安某公司投资数百万元，并约定三年后有权要求股权退出，西安某公司应按照

固定年化收益回购股权。约定时间将至，但西安某公司出现重大亏损，已无力

回购上述股权，客户因此委托该项目的诉讼法律服务。代理该案后，经审查双

方签订的回购协议，发现回购主体系该公司本身，回购主体存在争议、已无回

购能力，且原回购条款存在瑕疵，起诉后可能因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和不特定

债权人的利益而被认定为无效。因此建议客户先与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签订补充

协议，由其实际控制人担任回购主体，完善回购条款，再提起诉讼，以减少法

律风险。客户根据上述建议补强材料后提起诉讼，双方顺利在诉讼过程中达成

调解协议，避免了了国有资产损失；

• 王某与褚某房产纠纷案，本案交易标的为价值数千万的房产。客户购买该房

产时，出售人称该房产符合重建标准，购买后可原地推倒重建，基于此，客户

支付了近千万的首付款，并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材料。在审核

过程中，客户经咨询，发现该房产并不属于可重建情况，无法达成其购买目

的，但苦于出售人系口头承诺，无证据证明出售人存在可解除合同的欺诈行

为。接受委托后，经核查房产证及房屋情况，发现房屋结构与房产证户型图不

一致，系出售人私自改建，故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反应，暂停产权变更手续，

并以出售人恶意隐瞒案涉房屋重大情况为由，提起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相关诉

讼。最终，在诉讼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出售人全额退还了近千万购房

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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